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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學年度淡江大學特聘教授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姓名  人員代號  單位  

本校任職日期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教授證書號碼  

任本校專任教

授年資 

     年      月 
(計算至當學年度止、扣除留職停薪年資) 

本次為申請N學年度特聘教授，故計算至N-1學年度。 聯絡電話  

符合申請資格條件〔淡江大學特聘教授

設置規則第 2條（請勾選、可複選）〕 

是否符合 

(查核單位勾選) 
查核單位 承辦人查核 

□A.本校專任教授具有專任教授三年以
上年資。(必要) □符合□不符合 人管組  

□B-1.申請當學年及其前二學年曾執行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、研
究發展處備查之專題研究計畫或教育
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。 

□符合□不符合 研發處  

□B-2.申請當學年及其前二學年曾執行
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。 □符合□不符合 教務處  

□B-3.申請當學年及其前二學年曾執行
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。 □符合□不符合 

大學社會責

任實踐計畫

辦公室 
 

以上 A為必要條件；B-1～B-3應符合 1項。 
以下一至六應符合 1項。 

□一、申請當年及其前二年曾擔任國家
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各學門召集人。 □符合□不符合 

人資處 

 

□二、申請當年及其前三年以本校專任
教師身分(註明任教機構為淡江大學)
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論文於
科學(Science)或自然(Nature)期刊。 

□符合□不符合  

□三、申請當年及其前三年曾獲得國家
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、吳大猷
先生紀念獎或國際重要獎項，且為主
要貢獻者及對本校聲譽有顯著之貢
獻。 

□符合□不符合 研發處  

□四、申請當學年及其前二學年皆獲國家科
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第
一級支給。 

□符合□不符合 研發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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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五、申請當學年及其前二學年皆擔任教育
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案主持人及獲本校研
究獎勵，且在本校任職期間曾獲選教學特
優教師。 

當學年及其前二學年皆擔任教

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案主持

人 

□符合□不符合 
教務處  

當學年及其前二學年皆獲本校研

究獎勵；曾獲選教學特優教師 

□符合□不符合 
人資處  

□六、申請當年及其前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
訊作者於 SCI、SSCI或 A&HCI所收錄之期
刊，發表十篇論文以上，其中至少有三篇
論文 SCI、SSCI影響係數排名為該學門前
百分之二十以內或發表於 A&HCI所收錄之
期刊，影響係數以申請當年度查得之五年
的影響係數為準。已提出申請之論文，不
得重複申請。如持期刊接受函者，應出具
一年內完成刊登之證明。 

□符合□不符合 人資處  

檢附申請人學經歷、著作目錄、重要論著、具體教學、研究等相關證明文件。 

申請人簽章 二級單位主管核章 一級單位主管核章 

   

人力資源處核章 

符合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規則。 

 
 

 
 

 

P.S.本申請表建議單面列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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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出版之主要論著及發表期刊目錄 

(A) 期刊論文 

(請詳列申請當年及其前三年期刊論文，包含作者(請以底線標示)、篇名、期刊名稱、卷期、起訖頁

數及出版年，並加註被索引”SSCI”,”SCI”,”A&HCI“等資料庫) 

 

(B) 研討會論文 

 

(C) 專書、技術報告 

 

(D) 具體教學、研究等相關證明文件 

 

註：1.格式以標楷體12號字，固定行高18點。 

2.欄位不足時，請自行加列；未使用之欄位，可自行刪除。 


